
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编辑：耿彪 校对：保刚 组版：阿刘
国内新闻 07

按照《西工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储金谷
地块旧城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
的公告》（西政公〔2012〕5 号），西工区中
储金谷地块改造项目（东至金谷园路，西
至市社保局家属楼、三安石化家属楼、中
央百货4号楼、市工商银行6号楼和健康
南路南段，南至唐宫路，北至健康东路东
段）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及附属物已被依
法征收。在公告明确的签约期限内部分
住户与西工区城区改造办公室未达成征
收补偿协议。现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
定，结合《西工区中储金谷地块改造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西工
区人民政府对未达成补偿协议的房屋作
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
内予以公示。具体房屋信息如下：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1 幢 1-601
（房屋产权人：闫丽，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1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1 幢 3-202
（房屋产权人：陈鹏飞，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1 幢 5-101
（房屋产权人：武予青，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1 幢 5-201
（房屋产权人：曹会东，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4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1 幢 5-601
（房屋产权人：严井强，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5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3 幢 1-402
（房屋产权人：赵蓬，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6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3 幢 2-601
（房屋产权人：田源，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7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3 幢 3-402

（房屋产权人：翟书章，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8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3 幢 3-502
（房屋产权人：顾连才，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9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财贸楼 1 幢
1-201（房屋产权人：徐姣娥，补偿决定书
编号：西政补决〔2014〕10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财贸楼 1 幢
1-202（房屋产权人：徐姣娥，补偿决定书
编号：西政补决〔2014〕11号）；

西 工 区 金 谷 园 路 94 号 点 式 号 楼
1-702（房屋产权人：郭随成，补偿决定书
编号：西政补决〔2014〕12号）；

西 工 区 金 谷 园 路 94 号 院 1 号 楼
1-301（房屋产权人：韩冬霞，补偿决定书
编号：西政补决〔2014〕13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 1-201（典式
楼）（房屋产权人：杨兆泰，补偿决定书编
号：西政补决〔2014〕14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94号典式楼1-202
（房屋产权人：毛宝宝，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15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94号典式楼1-101
（房屋产权人：李影，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16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94号点式楼701（房
屋产权人：孟宪伟，补偿决定书编号：西政
补决〔2014〕17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94号1幢1-203（房
屋产权人：张强，补偿决定书编号：西政补
决〔2014〕18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住宅楼（典
式楼）1-5（105）（房屋产权人：王志峰，补
偿决定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19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501
（房屋产权人：常向辉，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0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502
（房屋产权人：郭丙森，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1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301
（房屋产权人：李英，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22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302
（房屋产权人：席忠海，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3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201
（房屋产权人：孟庆瑞，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4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101
（房屋产权人：王涛，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25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102
（房屋产权人：蔡卓娅，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6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2-401
（房屋产权人：安跃平，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7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2-402
（房屋产权人：王红玲，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8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2-201
（房屋产权人：东秀娟，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29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2-101
（房屋产权人：孟庆福，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0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3-501
（房屋产权人：李英君，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1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3-502
（房屋产权人：蔡玉萍，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2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3-402
（房屋产权人：任润田，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3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3-301
（房屋产权人：李红，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34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3-202
（房屋产权人：朱振江，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5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3-102

（房屋产权人：李绪芳，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6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2 幢 2-401
（房屋产权人：王志勇，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7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2 幢 2-502
（房屋产权人：李静，补偿决定书编号：西
政补决〔2014〕38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2 幢 2-702
（房屋产权人：张发智，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39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2 幢 3-601
（房屋产权人：翟桂荣，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40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101
（房屋产权人：郑瑞贤、李素娟，补偿决定
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41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301
（房屋产权人：王喜梅、郭新栓，补偿决定
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42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302
（房屋产权人：张培堂、胡玉兰，补偿决定
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43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402
（房屋产权人：王玉乐、任玛瑙，补偿决定
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44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502
（房屋产权人：杨宪法、杨淑香，补偿决定
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45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601
（房屋产权人：刘丽萍，补偿决定书编号：
西政补决〔2014〕46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602
（房屋产权人：习木林、王琴英，补偿决定
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47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1 幢 1-101
（房屋产权人：张树森已故，补偿决定书编
号：西政补决〔2014〕48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院 1 幢 1-401

（房屋产权人：高克智已故，补偿决定书编
号：西政补决〔2014〕49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 94 号 1 号楼 1-103
（典式楼）（房屋产权人：顾国华已故，补偿
决定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50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1-202
（房屋产权人：刘爱香已故，补偿决定书编
号：西政补决〔2014〕51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10 号工 5-3-101
（房屋产权人：武兰芝已故，补偿决定书编
号：西政补决〔2014〕52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 6 号院 1 幢 3-501
（房屋产权人：李新朝已故、闫新花，补偿
决定书编号：西政补决〔2014〕53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12号1幢（房屋产权
人：洛阳市雷斯特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林义，补偿决定书编号：西政补决

〔2014〕54号）；
西工区唐宫西路12号2幢（房屋产权

人：洛阳市雷斯特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林义，补偿决定书编号：西政补决

〔2014〕55号）。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满60日视为补

偿决定已送达。请涉及以上房屋的人员
见此公告后于 5日内，按照补偿决定内容
到中储金谷地块改造指挥部（西工区健康
东 路 8 号 金 兴 酒 店 后 院 一 楼 ，电 话 ：
62211839）办理征收补偿手续并完成搬
迁。逾期不办理征收补偿手续又不搬迁
的，西工区人民政府将按照国务院《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第 590 号）二十八条之规定，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如以上房屋相关产权人对补偿决定
有异议，可自收到补偿决定之日起或本公
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上级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
不停止执行。

2014年6月18日

西政公〔2014〕2号

西工区人民政府
关于中储金谷地块下达征收补偿决定的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7日电 （记
者 张玉清 李宣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 日
在京接见空军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代
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第十二次
党代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
代表和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同代表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后，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这次空军党代会
总结过去 5 年工作，部署今后 5 年任
务。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感到
高兴，对空军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现
在，目标已经明确，任务已经部署，关键
在于落实。大家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乘

势而上、真抓实干，努力把战略部署变
成现实。

习近平强调，建设空天一体、攻防
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时代赋予空军
的重大使命，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
党的领导是完成这个庄严使命的根本
保证。空军党委要按照党中央、中央

军委的要求，切实抓好空军党的建
设。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点
在铸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上下
功夫，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培
养战斗精神、提高战斗力上下功夫，在
强化党的组织上下功夫，在改进作风、
弘扬正气上下功夫，为实现强军目标
提供可靠保证。

习近平在接见空军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

建设强大空军要在五方面下功夫

国内首列“无人驾驶”
地铁列车亮相上海

6月17日，国内首列“无人驾驶”
地铁列车在上海 2014 中国国际轨道
交通展亮相。据介绍，该车最大的亮
点是采用先进的全自动控制解决方
案，无需司机操控，即可实现列车自动
唤醒、自检、自动发车离站、上下坡行
驶、到站精准停车、自动开闭车门等全
自动操作，控制中心可通过摄像头观
察轨道信息，在紧急情况下通过报警
装置与车内乘客对话，进一步提升地
铁运行的安全性。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新华社郑州6月 17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 刘金辉 意翀）17 日，央视曝
光了一起跨越湖北和河南两省的有
组织高考替考案，河南省招办回应
称，已向公安部门报案，请公安部门
针对发现的高考替考案件立案查处，
并派出工作组赴开封对案件进展情
况进行指导督促，配合公安部门对案

件进行查处。
河南省招办的情况说明称，按照普

通高招工作既定安排，高考结束后省招
办正在组织人员利用身份验证系统采
集的考生进场照片信息、视频信息进行
比对，根据各科目考试进场照片、报名
时的照片，对视频审核存疑的考生、视
频审核需补充照片的考生、进场指纹验

证未通过的考生，核实存疑考生的认定
情况和舞弊处理情况。对审查中仍存
疑的，将结合“考生身份验证意见确认
处理记录表”、视频资料信息、考生答题
笔迹信息，进一步查处。

情况说明称，违规考生将按照教育
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
处理，对于参与替考的高校生开除学

籍，被替考者将会受到1至3年内禁止
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严厉惩罚，触犯法
律的，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014 年河南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
165人，其中替考127人。

情况说明最后称，将对发现的违规
违纪考生严肃查处，按照有关规定随时
发现，随时查证，随时追责。

河南省招办回应高考替考事件：已向公安部门报案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 孙铁翔）记者17日从民政
部获悉，民政部日前印发《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 提高为民服
务水平活动方案》的通知，决定从6月上旬至9月30日开展“人
情保”“错保”专项整治活动，加快推进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
办理”机制建设。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人情保”“错
保”问题和推行“阳光低保”为重点，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开展全
面排查，有效促进低保政策公平公正实施。同时，以建立完善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为重点，创新社会救助工作方式，完
善社会救助窗口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基层为民服务水平，真正做
到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社会救助利民便民。

通知指出，专项整治活动和建立完善机制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部署启动阶段（6月12日至6月底）；第二阶段：全面排
查阶段（7月上旬至8月中旬）；第三阶段：检查督导阶段（8月下旬
至9月上旬）；第四阶段：总结整改阶段（9月上旬至9月底）。

通知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人情保”“关系保”，要
敢于啃硬骨头，不怕捅“马蜂窝”，强化正风肃纪，下决心整改本
地区在社会救助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

民政部专项整治
“人情保”“错保”

据新华社济南6月17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袁军宝）第一
张全国联网的网络发票16日在山东省淄博宏展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开出，这标志着普通发票有了全国性的电子“身份证”，这为
打击虚假发票、推动网络发票管理从“各自为战”走向全国“大一
统”打下基础。

“这一张发票的开出，也标志着金税三期网络发票管理和查
验系统在淄博平稳上线。”国家税务总局网络发票项目组组长涂
俭说，通过这个系统，利用金税三期工程，税务部门将建立起全
国统一标准的网络发票数据库，进而实现全国普通发票数据的
采集、汇总、清分、查验，相当于每张发票都有了一张全国性的电
子“身份证”。

据了解，网络发票指纳税人通过互联网，使用税务机关提供
（或认可）的网络发票开具系统开具的普通发票，它可以在互联
网上实现普通发票的开具、缴销、查验等所有环节。2013年全
国已有59个省级税务部门应用推广了网络发票，但基本上“各
自为战”，数据标准不统一，相互间端口难以衔接，直接后果之一
就是无法进行发票数据跨省、市查询，从而不利于互相查询和打
击虚假发票。

“以前外省客户开过来的普通发票只能查流向，查不到明
细，收到假发票的情况时有发生。现在好了，新版系统开出的网
络发票全国联网，随票面还附有二维码，只要手机一扫，所有开
票明细立马呈现，发票真假一目了然。”淄博旭日广告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于拥卫说。

据国税部门介绍，终端消费者也可以登陆税务网站，按照发
票号码等信息查验发票真实性，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

首张全国联网网络发票开出
消费者可自查真假


